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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MG全媒体记者 任雪娜
很多人都知道，职工若是在

上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责
任的交通事故，应当认定为工
伤。那么从公司宿舍回老家途
中发生交通事故属于工伤吗？
近日，烟台高新区法院公布一起
典型案例，从公司宿舍回老家，
而不是从公司回家，发生交通事
故时也不是上下班的合理时间，
这种情况不应认定工伤。

法官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六条规定：“对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
定下列情形为“上下班途中”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一）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
工作地与住所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
舍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二）在合
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配偶、父母、
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中；

（三）从事属于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
活动，且在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
班途中；（四）在合理时间内其他合理路
线的上下班途中。”

根据上述规定，对“上下班途中”
的判断标准，需要考量职工行程的意
图是不是“上下班”，同时兼顾职工的
出行时间是否属于“合理时间”，出行
路线是否属于“合理路线”。而对“上

下班时间”的把握，还需要结合用人单
位的工作要求、考勤制度等，譬如工作
日是否需要坐班、是否有比较固定的
工作时间、当天是否有单位指派外出
工作、外出是否向单位请过假、是否符
合常理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判。

杨某家属不服人社部门认定决
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予以认定
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
（六）项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
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
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
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根据上述
规定，上下班途中的工伤，应当具备
三个条件：一是职工正处于上下班途
中；二是所受伤害为交通事故或城市

轨道交通、客运轮渡或火车事故伤害
造成；三是在事故中，职工的责任为
非主要责任。

本案中，杨某受伤属于交通事故
造成，且本人为次要责任，因此，能否
认定为工伤，关键要看其受伤时是否
处于上下班途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
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规
定，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住所
地、经常居住地、单位宿舍的合理路线

的，或者在合理时间内往返于工作地与
配偶、父母、子女居住地的合理路线的，
应当认定为上下班途中。本案中，首
先，杨某返回老家的起点为公司宿舍，
而不是公司，不属于上下班合理路线；
其次，杨某离开工作岗位时间为2022
年8月14日8:30许，发生交通事故时
间为2022年8月15日15:00许，不属
于上下班的合理时间。因此，法院认定
杨某死亡不属于工伤，判决驳回了杨某
家属的诉讼请求。

从宿舍回老家出车祸，算工伤吗？
法院：发生事故时间不是上下班合理时间，不属于工伤

杨某系某人力资源公司员工（未参
保），被劳务派遣至某汽车零配件公司做
普工。2022年8月15日15:00，杨某骑
行普通二轮摩托车从公司宿舍回老家，
途中与曾某驾驶的大型普通客车发生碰
撞受伤，经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根据
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出具的《道路交通

事故认定书》确定：曾某承担事故的主要
责任，杨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另外，杨某所住宿舍距离公司约2
公里。2022年8月14日，杨某的上下
班时间为1:12-8:30，完成夜班工作
后打卡下班返回宿舍。2022年8月15
日9:41，汽车零配件公司收到高温限

电停产通知，并于11:19通知假期安排
及注意事项。12:18许，公司在微信工
作群发起出行接龙，杨某于12:35参与
接龙，报备出市回老家。

2023年3月15日，杨某家属提交
了杨某的工伤认定申请。人社部门对
杨某的死亡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
阳 通讯员 唐辰）“刑期不分年限，就
看电缆长度。”近日，招远一男子偷走工
地电缆卖了5000多元，民警侦查后将他
当街抓获，等待他的将是根据电缆长度
核定的刑期。

“工地突然就停电了，开始没当回
事，一查竟然是电缆被人绞了。”12月2
日，莱阳市公安局古柳派出所接群众报
警，称工地电缆被盗。

民警调查发现，此人“手法娴熟”，事

先在案发现场周围徘徊踩点，随后翻墙
偷盗。因案发时间是凌晨，周围无目击
群众，加之监控设施存在盲区，给案件侦
破带来不小的难度。民警顶着寒风，在
周边开展了大范围排查，经过一天一夜
的不懈查找，梳理出一条清晰的“盗窃路
线图”，随即锁定嫌疑人邹某某。

为把偷来的东西占为己有，邹某某
真是煞费苦心地跟民警玩起了迷魂
阵。只见其来来回回不停地兜圈，外加
蛇形走位，企图扰乱民警的追踪路线。

然而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民警早已锁定
邹某某的动向，在其外出途中将其当街
抓获。邹某某的“发财梦”破碎。

据邹某某供述，因手头拮据无力挣
钱养家，便萌生了重操旧业盗窃电缆卖
钱的想法。他从外地流窜至莱阳，先后
在市区多处工地作案，得手后沿途销
赃，变卖获利5000余元，本以为神不知
鬼不觉，没想到第二天就被抓了。目
前，犯罪嫌疑人邹某某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民警凭“盗窃路线图”锁定“电缆大盗”
招远男子：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到第二天就被抓了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
通讯员 黄晓颖 摄影报道）你是不是还认
为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只会隐身在网络背
后？近日，海阳市公安局方圆派出所成功
识破一起线上行骗线下取钱的骗局，帮助
群众紧急止损8万元。

近日，一名货拉拉司机到海阳方圆派
出所报警，称自己拉的一单货物有些奇
怪，全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跟支付的佣
金严重不符。车辆开到派出所后，在货拉
拉司机的见证下，民警在送货的箱子中发
现了8万元现金。

经查，辖区一男子偶然间在网上发现
了一款可以通过“听歌刷单”赚取佣金的
APP，在试着做了几次任务后，果真取得了
相应的报酬。尝到“甜头”后，男子对该款
APP深信不疑，便想进一步加大资金投
入，以便获取更多刷单“佣金”。客服告知
男子，转账限额，要求进行线下交易，让他
准备8万元现金并找一辆货拉拉送到指定
地点，然后会有“公司财务人员”接收资金
帮其操作。

在派出所，民警向受骗男子详细地讲
解了此类骗局的手段及特点。这时，男子
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是被骗了。面对失
而复得的8万元现金，男子连连向民警致
谢。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民警介绍，最近一段时间，“线上诈
骗+线下投送”成为电信网络诈骗新的作
案方式。诈骗分子不断翻新诈骗手法，骗
局不再局限于网络，他们利用出租车、网
约车、货拉拉运送现金、黄金，实施“线上
诈骗+线下取钱+网约车投送”的电信网络
诈骗形式，而这种诈骗手段更具迷惑性。
目前，对于这种邮寄现金或黄金的诈骗，
大家要提高警惕！

本报讯（YMG全媒体记者 刘晓阳
通讯员 王宁）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总有
人却是一条道路走到“黑”。因盗窃电动
三轮车“六进宫”，本应悔改但又见财忘
法，迎来了“七进宫”！12月5日，栖霞公
安经缜密侦查，破获1起盗窃电动三轮
车案件。

11月30日，栖霞市公安局杨础派出
所接到王先生报警：其驾驶电动三轮车
到镇上某超市购物，准备回家时发现车
不见了。

办案民警赶到现场勘查，并对周边
商户进行走访，同时调取超市周边监控
视频梳理排查，发现一身穿灰色上衣、戴
黑色帽子的男子在车辆周边徘徊，十分
可疑。

经分析研判，民警锁定嫌疑人身份，系
有盗窃前科人员毕某。12月5日，办案民
警根据掌握的线索，快速出击，赶赴莱阳市
将毕某抓获，并当场查获电动三轮车一辆。

经调查，自2006年以来，犯罪嫌疑人
毕某先后六次因盗窃电动三轮车被法院
依法判决。目前，犯罪嫌疑人毕某（男，55
岁）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
侦办中。

货拉拉竟成“运钞车”
民警紧急止损8万元

偷电动三轮车有瘾
莱阳男子“七进宫”

从公司宿舍回老家路上出车祸身亡，人社部门不予认定工伤

发生事故时间非上下班合理时间，法院同样认定不算工伤

判断“上下班途中”需考虑出行时间和路线是否合理


